四川美术学院国际学生校长奖学金
（新生奖学金）申请细则

一、申请条件
（一）校长奖学金的申请对象为正在我校攻读学位的非中国籍公民。 
（二）认同中国、对华友好，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无违纪、违规、违法记录。身心健康、品学兼优、年龄符合奖学金选拔的具体要求。国际学生本科生应具有高中毕业同等学力，年龄不超过 25 周岁。国际学生硕士研究生应具有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力，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


2、 奖学金名额和金额
（一）申请新生奖学金的学生需符合入学资格条件，且综合面试排名为当年正式录取的全日制学生的前30%。
（二）本科生24000元人民币，研究生29000元人民币。获评当年按10个月分月发放。

三、申请材料
1.四川美术学院国际学生校长奖学金（新生奖学金）申请表
2.本人护照扫描件（有效期6个月以上）；如有担保人请附担保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3.本人近期3.5cm×4.9cm免冠彩色照片（1张）；
4.华裔学生（父母原为中国国籍）必须提交国外出生证明、注销中国国籍证明；
5.中国公民移民外国者需提交最近4年中在国外实际居住或学习2年以上的记录证明、注销原中国国籍证明；
6.经过公证的最高学历证明。如申请人为在校学生，需另外提交本人就读学校出具的在读证明。中英文以外文本需附经公证的中文或英文的译文；
7.学习成绩单。中英文以外文本需附经公证的中文或英文的翻译件；
8.来华学习或研究计划。申请人必须提交用中文或英文书写的来华学习或研究计划；
9.推荐信。须提交两名就读高中教师的推荐信，用中文或英文书写；
10.申请人须根据所申请的专业要求，提供作品集（造型艺术类、图像媒体类、设计艺术类、建筑艺术类申请人须提供与申请专业相关的创作作品集；每幅作品下方需标注作品名称、作品尺寸等）； 
11.《外国人体格检查表》复印件。申请人应严格按照《外国人体格检查表》中要求的项目进行检查。缺项、未贴有本人照片或照片上未盖骑缝章、无医师和医院签字盖章的《外国人体格检查表》无效。鉴于检查结果有效期为6个月，请申请人据此确定本人进行体检的时间；
12.HSK（汉语水平考试）4级有效证书复印件；
13.《四川美术学院来华国际学生入学申请表》； 
14.无犯罪记录证明；
15.资金证明。金额不少于30000元人民币的当地货币存款证明；
16.个人简历；
17.出生证明；
18.个人获奖情况证明材料。



四、评审流程
（一）申请人在提交就读申请时，同步提交四川美术学院国际学生校长奖学金书面申请材料；
（二）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初审。根据学历背景、身份资格、语言能力、经济能力、健康状况等遴选出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并组织学校层面的面试，根据面试成绩提出拟录取奖学金新生名单，在全校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报学校奖助学金委员会审核批准，学校发文执行。

五、四川美术学院国际学生校长奖学金管理规定
[bookmark: _GoBack]（一）凡获得校长奖学金的国际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立即停发奖学金：
1.提出休学申请获准后，停发休学期间的奖学金，待复学后补发；
2.未请假和请假未获批准擅自离校，停发离校期间的奖学金，不再补发；
3.受处分的学生停发在处分影响期内的奖学金,不再补发；
4.提出退学申请且经学校批准后，立即停发校长奖学金。
（二）凡获得校长奖学金的国际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止其申请下一学年奖学金资格：
1.参评学年受到学校纪律处分，或者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分，或者因涉嫌犯罪正在被追究的；
2.参评学年课程有不合格记录的。
被中止申请校长奖学金资格后，非毕业年级学生可在中止申请学年后的下一学年申请学业奖学金资格，评审合格方可恢复。
（三）凡获得校长奖学金的国际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其享受奖学金的资格：
1.因各种原因被学校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2.对学校或社会产生不良影响。
被取消享受校长奖学金资格者，从公布之日起停发该学年度奖学金，其资格不再恢复。
（四）已获得重庆市政府市长奖学金等其他市级以上奖学金的国际学生不再重复享受校长奖学金。
（五）校长奖学金的资助年限不能超过四川美术学院规定的国际学生攻读学位的基本学制。

